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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省教育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积分统计细则

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全省教育系统新闻宣传工作，更好地服

务高质量教育体系和现代化教育强省建设，努力营造良好舆论氛

围。省教育厅办公室（新闻办）立足“减轻基层负担、方便量化

评价”原则，组织修订全省教育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积分统计细则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院校。

二、计分细则

（一）厅属媒体内容保障计分

1. 厅门户网站“江苏教育网”。主要发布省教育厅以及各地

各校围绕全省教育中心工作所采取的重要措施、举办的重大活

动、召开的重要会议、取得的重要成效。“政务要闻”一经采用

计 20 分/条，“市县动态”“高校动态”“媒体聚焦”栏目，包括

报送信息、图片等均一经采用计 10 分/条，整个专题栏目，包括

新闻发布会、在线访谈等计 50 分/次。

2.“江苏教育发布”微信平台。“江苏教育发布”微信公众

号致力于传达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，发布省教育厅的最新政策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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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通知，宣传江苏教育改革发展成果，推进政务公开，服务广

大网友。计分细则为：入选校园景色合集计 5 分/条，入选专题

图文合集计 10 分/条，优秀稿件单独成条发布计 20 分/条。

3.“江苏教育发布”微博平台。“江苏教育发布”微博是发

布教育资讯、推进政务公开、服务广大网友的政务新媒体平台。

计分细则为：日常投稿合集计 5 分/条，日常投稿单独选用计 10

分/条，专题约稿、话题征集计 20 分/条。

4.《江苏教育报》（综合新闻版）。主要报道省教育厅以及各

地各校围绕全省教育中心工作所召开的重要会议、开展的重要活

动以及采取的重要举措、取得的重要进展、推出的重大典型等。

《江苏教育报》“头版头条”计 30 分/条，“专题通讯”计 20 分/

条，“一般消息”计 10 分/条，“简讯”及综合报道中各单位相关

素材的采用计 5 分/条。

（二）单位宣传工作综合评价计分

每年年终，各单位报送年度教育新闻工作评价报告，包括：

（1）全面体现本单位新闻宣传创新举措、工作亮点、显著成效

的工作总结（字数 1000 字以内）；（2）以表格形式列出本单位全

年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及省级媒体报道代表作（包括传统媒体、新

媒体，原则上不超过 20 篇或条）。

省教育厅办公室（新闻办）从权威性、传播力、好评度等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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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对各单位自评报告进行等级评定，并按 A、B、C 三个等次计

分，其中 A 等计 90-100 分、B 等计 80-89 分、C 等计 70-79 分。

未报送材料或工作成效差的单位，不排等次不计分。具体评定办

法另行确定。

三、计分公布与激励表扬

（一）计分公布

1. 每个季度，省教育厅办公室（新闻办）统计并公布各单

位在厅属媒体上的新闻宣传计分情况。

2. 每年年终，省教育厅办公室（新闻办）统计并公布各单

位年度总积分。各单位年度总积分=各单位年度厅属媒体内容保

障总得分转换成百分制分数*40%+各单位年度综合评价得分

*60%。

（二）激励表扬

1. 省教育厅办公室（新闻办）依据本年度各单位年度总积

分，发文通报表扬设区市教育局前 5 名，本科院校、高职院校分

别前 20 名。同时，视情况通报表扬年度进步较大单位 10 名。

2. 省教育厅教育宣传中心结合各单位年度教育宣传工作综

合自评情况，分别评选出“全省教育系统优秀门户网站”“全省

教育系统优秀新媒体”“全省教育系统新闻宣传优秀创新案例”，

具体评选办法另行确定。



—5—

3. 根据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以科学、及时、有效

处置为重点，对各单位年度舆情处置情况进行综合评定。如产生

重大负面舆情（被上级部门领导批示整改、点名批评、约谈等），

严重损害教育形象的，对该单位年度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实行“一

票否决”，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激励表扬活动。

本办法自 2021 年开始实施。


